f’r_/%%f Fly = 22 %E Fg 3|4

114 & 9 i 5 %5495
FiEE

5

B 4 RRPER
EE Ty

Pl IR R BT B B k) (1145 B
3 $42645L) 0 AR AdeT

BN
TREAPHEE  An TR o R P& AT R F A

7z 2

R E S R T SE=HER S o5 R P - ES
g‘ag\l (dortiz ) o

S~ BA)

CIPAt 2pE R AT 0 ThIe i % 32008 ¥ 108 2 fRi B

()i'lf‘fé/\iﬁfiéﬁg?{’%ﬁ& ;;_Bé;-;ﬂﬁ,ﬁ??%
WA BETEAMAR TEFF AT ATERL A

ﬁ BB A2 AL e 11[% C LK NT L BFE
TR ERRIP AT PR R L EEAgAY 7 AR
B Rt o 545 o SF PRk

[y

=H %1

B AE (L4 56TIT3F) » Hgrikd B s dogh~ £
-3‘“%#w’ﬁW5%%WﬁthP%ﬁ%ﬁ%%%ﬁg
% AR - iR RAACA 2 TR 2] Eifiad R £ 2
FTEEE > 1 “2%’1;10

=R ARHE LA B BREPRAE AR ok T
@iﬁﬁﬁﬁﬁﬁﬁ%ﬁwéﬁ&%wa%%wﬁ,mﬂ;
$38IFLIHOMLRE £ 7 34 o

B N
3 = 2
o~ A EFE FA49E F 1B L~ %378 ~ § 45415 % 238

SRR R Tl ELERR S

%— 7



T ~dcAPRAE -’L fi%*’" -’L1$1 %"‘Q, ]{];‘L\ZOB P\ s 114—#[}.{4
2 d ré»zkf‘;-‘c, Dk (BWER) o PR S R

¢ = A & 114 = 3 ! 26 2
1% 4 2 F 34
NP AFEPER AR o

4o JRAF| A Bt A2 2200 e A A PR (RN

W

3 ’/f@ﬁ $ W AS] R AS0F AT 4
= Y > A 2

FRAREAE TR FEFREE EFMR b H AT

114# & 8 F % 42645
A 2, iﬁi%‘-& 51% (X B00&£02 00p 2 )
FELOOEOOR0E000= 050
%}i
Lt B OOOOK0£000% 052
1?«1 ?\ o B- $agl 0 20000000005
5$4ﬂﬁn%“’¥§@§?%’mé,§éuﬁ¥J -
SURIRTEOLE I B IS5 L D PE N WA ST
=% %R
-~ IPEAAME P A2 0 ANEEL L AR
3EA 1P 17RF164 3% > attFP OO ®FOOR0005L2 " &
% o 1104 TCOACH OUTLET; 2P > M= 534 % &

S



/_:._1 :Uj:f‘b”i-? "F'7 5 i i ( %’fﬁ_% ir‘;‘f’l_‘: 2007.LJ ’ o
k%)@i°ﬁwﬁiﬁﬁyﬁ$@$%@£’% e
S FRIEEFI PR ERLY L R SEN R

RIS R T
- IRPREER OAHRMEIMANN LY KA G Pt
AL B E P 0 RAR R 0 B E R
ZERBFFER - AR LG iR HE AL
Foo AGRR R IR g BEFARE 0 B EaRE

.:\ﬁﬁﬁﬁa’ermziwmr1ﬁT;ﬁ
EN J@%wﬂMM@WE%@“ﬁHéJ@ﬂo

S . R U i

S LR

% 0 ® 14 &3 1T §
2 e 7 wiz

S AL

AEGEINFFDEG S ANV Fal b T Beppd
BiEh ~ 2374 2 F AR N TGS AT AR T
A N2 FAEHL T R 4o E 2 A EJofEa & v £
éﬂ4%ﬁﬁ%ﬁm?i®¢ﬂﬁﬁdbifﬁiﬁ T Y
0 B R e & R

7 2R T o
IR 2 AL e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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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壢簡字第549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睦蓁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426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王睦蓁犯竊盜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王睦蓁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一時失慮，恣意竊取他人財物，侵害他人財產權，所為實有不該；復考量被告偵查中已坦承犯行，所竊之皮包1個已合法提出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扣押在案，且通知告訴人王慧蓮領回，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清單、辦案進行單各1份在卷足憑（見偵卷67至73頁），兼衡被告竊取之動機、手段、所竊物品之種類及價值，及其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三、被告本件竊得之皮包1個，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既已扣案，並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通知告訴人領回，業如前述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　　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邱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高健祐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慈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426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睦蓁　女　5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金門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00巷0弄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巷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王睦蓁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1日17時16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之「華泰名品城」110櫃「COACH OUTLET」店內，徒手竊取該店副理王慧蓮所管領之米色手拿包1個（價值新臺幣4,200元，已扣案）得手。嗣經店家調閱監視器後報警處理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王慧蓮訴由桃園市警察局中壢分局函送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訊據被告王睦蓁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王慧蓮於警詢時之指訴大致相符，並有現場及附近街道之監視器畫面截圖、本署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清單等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堪以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邱偉傑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幸羚　　
附記事項：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壢簡字第549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睦蓁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

偵字第426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王睦蓁犯竊盜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王睦蓁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一時失慮，恣意竊取

    他人財物，侵害他人財產權，所為實有不該；復考量被告偵

    查中已坦承犯行，所竊之皮包1個已合法提出並經臺灣桃園

    地方檢察署扣押在案，且通知告訴人王慧蓮領回，有臺灣桃

    園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清單、辦案進行單各1份

    在卷足憑（見偵卷67至73頁），兼衡被告竊取之動機、手段

    、所竊物品之種類及價值，及其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

    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

    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三、被告本件竊得之皮包1個，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既已扣案，並

    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通知告訴人領回，業如前述，依刑法

    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
   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
　　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邱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高健祐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慈思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426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睦蓁　女　5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金門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00巷0弄0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巷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王睦蓁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

    3年4月1日17時16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之「華泰名

    品城」110櫃「COACH OUTLET」店內，徒手竊取該店副理王

    慧蓮所管領之米色手拿包1個（價值新臺幣4,200元，已扣案

    ）得手。嗣經店家調閱監視器後報警處理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王慧蓮訴由桃園市警察局中壢分局函送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訊據被告王睦蓁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告

    訴人王慧蓮於警詢時之指訴大致相符，並有現場及附近街道

    之監視器畫面截圖、本署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清單等在卷可

    稽，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堪以認

    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邱偉傑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幸羚　　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壢簡字第549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睦蓁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426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王睦蓁犯竊盜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王睦蓁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一時失慮，恣意竊取他人財物，侵害他人財產權，所為實有不該；復考量被告偵查中已坦承犯行，所竊之皮包1個已合法提出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扣押在案，且通知告訴人王慧蓮領回，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清單、辦案進行單各1份在卷足憑（見偵卷67至73頁），兼衡被告竊取之動機、手段、所竊物品之種類及價值，及其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三、被告本件竊得之皮包1個，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既已扣案，並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通知告訴人領回，業如前述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
　　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邱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高健祐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慈思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426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睦蓁　女　5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金門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00巷0弄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巷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王睦蓁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1日17時16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之「華泰名品城」110櫃「COACH OUTLET」店內，徒手竊取該店副理王慧蓮所管領之米色手拿包1個（價值新臺幣4,200元，已扣案）得手。嗣經店家調閱監視器後報警處理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王慧蓮訴由桃園市警察局中壢分局函送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訊據被告王睦蓁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王慧蓮於警詢時之指訴大致相符，並有現場及附近街道之監視器畫面截圖、本署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清單等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邱偉傑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幸羚　　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